
中碳-兴业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现货抵质押价格指数

编制说明

中碳登与兴业银行共同编制中碳-兴业全国碳市场碳排

放配额现货抵质押价格指数，旨在客观、及时地反映全国碳

市场碳排放配额价值的整体水平与变化趋势，促进全国碳市

场碳定价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为金融机构、市场参与方开展

碳金融业务提供定价依据。

一、指数要素

中文名称：中碳-兴业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现货抵质

押价格指数

指数基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指数基点：1000

指数发布频率：每月发布一次

二、指数编制背景

建设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一项重要制

度创新，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国际减排承诺的重要

政策工具。中国于 2011 年 10 月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七省市试点启动区域碳市场。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 2030 年前碳

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即“30·60”目标，全国碳市场建

设步伐加快。2021 年，全国碳市场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先后

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登

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

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等文件。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启动。

三、指数编制目的

“中碳-兴业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现货抵质押价格指数”

旨在综合反映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价值整体水平和变化趋势，

为碳金融业务提供定价依据，促进碳减排与碳市场发展良性互动，

助力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对碳配额质押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指数数据来源

（1）中碳登所有的碳排放权抵质押项目数据

（2）中碳登所有的全国碳市场结算数据

（3）兴业银行所有的碳排放权抵质押项目数据

五、指数计算

计算首日：2021 年 7 月 16 日



指数计算频率：每月计算一次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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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指数在第 t 月的指数值;

��为在第 t 月总的碳配额质押吨数；

���为近 3 个月平均每月的碳配额质押吨数；

���为第 t月的银行碳配额质押评估价格的加权平均值；

��为第�日收录的碳配额质押吨数之和；

��为第�日收录的碳配额质押估值之和；

���为第 t 月碳市场碳交易价格的加权平均值；

��为单笔碳配额交易的价格；

����为单笔碳配额交易的二氧化碳吨数；

六、指数发布



指数在每月中发布一次，发布时间为每月 16 日左右，

用户可通过兴业银行官网（https://www.cib.com.cn/cn/Gr

eenFinance/News/index.html）进行指数指标查询。

七、指数编制方法论回顾

为了确保指数编制方法及方法论适用于最新的市场情

况，中碳登与兴业银行会对指数编制方案及相关维护细则进

行定期与不定期评估，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环境、数据供应方

或指数编制所依赖的行业标准、规则是否发生较大变化等。

评估结果导致编制方案发生实质性修订时，会通过公开渠道

发布相关公告说明修订理由、修订方案及新方案生效日期。

八、联系方式

中碳登业务联系电话：400-991-1188

兴业银行业务联系电话：010-59886666-103113



免责声明

本文件由中碳登与兴业银行提供，受中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相关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中碳登、兴业银行与有关当事

人另有约定外，本文件展示或提供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商标、商号、服务

标记、文本、图片、设计、音频、视频、指数数据、行情信息等）以及相关软件

程序（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平台设计、网站构架及程序）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

益均属中碳登、兴业银行和/或其关联方所有。任何与中碳登、兴业银行及其所

提供产品及服务有关的商标均归属中碳登、兴业银行或其关联方所有。未经中碳

登、兴业银行事先书面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该等商标。

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在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与本免责声明的全部条款的前

提下，可基于非商业目的浏览、下载本文件内容。未经中碳登与兴业银行事先书

面同意，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不得以向他人出售牟利为目的或以宣传非中碳登与兴

业银行或服务为目的，使用本文件任何内容，使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下载、拷贝、

存储、通过硬拷贝或电子抓取系统获取、发送、复制、修改、演示、转换、转载、

销售、出租、出版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散发和传播。未经中碳登与兴业银行事先书

面同意，无论是否明示出处，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在任何媒介上转载本文件。

对于本文件所提供的任何内容，中碳登与兴业银行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或

承诺，包括但不限于中碳登与兴业银行不保证或承诺本文件符合特定用户的需求，

或将符合用户的期望。

中碳登与兴业银行有权随时不经通知修改或更新本文件的任何内容。中碳登

与兴业银行对本文件所提供的内容力求准确和完整，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和完整性

做出任何陈述或保证，且不为任何浏览本文件的机构或者个人所依赖。对任何因

直接或间接使用本文件而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有关内容不准确、不完整

而导致的损失，中碳登、兴业银行和/或其关联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件所提供的对于内容的外文翻译仅为供用户参考之目的。如果不同语言

文本之间出现任何不一致，则以中文文本为准。中碳登、兴业银行和/或其关联

方不对因不同语言文本理解差异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